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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签署股权增持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作为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圆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就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 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1 年 11 月，金圆股份全资子公司西藏金藏圆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藏圆锂业”）与刘燕、柳拓、加布及西藏阿里锂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阿里锂源”或“标的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金藏圆锂业以自有资金 5.1

亿元人民币收购锂源矿业的原股东持有的 51%股权。 

2022 年 6 月，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在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了相关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06 月 13 日开市起复牌，并于 2022 年 07 月 07 日、

2022 年 08 月 09 日、2022 年 09 月 10 日、2022 年 10 月 10 日、2022 年 11 月 09

日，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披露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2022-126、2022-144、

2022-157、2022-169）。公司原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阿里锂源

49.00%股份，由于西藏地区疫情严重影响相关尽调工作且交易双方无法当面深入

交流，故经与交易对方充分论证协商，决定先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方案其相关公告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披露（公告编号：

2022-182）。现经过双方充分沟通，公司准备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阿里锂源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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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阿里锂源为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为进一步

推进上市公司转型发展战略，此次公司子公司金藏圆锂业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购

买刘燕、柳拓、加布合计持有阿里锂源 1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阿

里锂源 66%的股权。 

（二）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方为金圆股份战略转型的重要子公司阿里锂源的主要股东，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及谨慎性原则，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及其他说明 

1、董事会审议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回避表决、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签署股权增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 

2022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金

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股权增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

认为该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标的资产清

晰，交易定价方式公允，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或侵占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拟审议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

司签署股权增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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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加强公司锂资源的权益储备，长远来

看，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保持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关联交易依据

以评估报告为参考，经各方友好协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经营性产生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股权增持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增持协议收购阿里锂源 15.00%股权事项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已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股权增持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对方为刘燕、柳拓、加布三个自然人。 

1、刘燕 

姓名 刘燕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40102**********88 

住所及通讯地址 拉萨市经济开发区********** 

2、柳拓 

姓名 柳拓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40102**********73 

住所及通讯地址 拉萨市城关区********** 

3、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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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加布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40102**********30 

住所及通讯地址 拉萨市城关区********** 

经核查，上述交易对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阿里锂源 15%股权。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西藏阿里锂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11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42500783516301Y 

注册资本 5,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树龙 

注册地址 西藏阿里国土资源局院内 

经营范围 矿产品开采、加工、销售 

2、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西藏金藏圆锂业有限公司 2,703.00 51.00% 货币 

2 刘燕 1,240.20 23.40% 货币 

3 柳拓 1,192.50 22.50% 货币 

4 加布 164.30 3.10% 货币 

合计 5,300.00 100% - 

3、本次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占比 出资方式 

1 西藏金藏圆锂业有限公司 3,498.00 66.00% 货币 

2 刘燕 918.649 17.333%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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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占比 出资方式 

3 柳拓 883.351 16.667% 货币 

合计 5,300.00 100% -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5、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阿里锂源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2】第 01-1037 号《资产评估报告》，

所有者权益评估值为 206,665.66 万元。 

6、捌千错盐湖矿区位置 

矿区位于阿里地区革吉县北东 113°方向，直距 130Km 处。隶属于阿里地区

革吉县雄巴区管辖，地理坐标为东经 82°45′00″～82°48′30″，北纬 31°54′00″～

31°57′30″。 

捌千错盐湖卤水面积 15.24Km2，湖面海拔高程为 4,956m。对外交通尚属方

便，矿区到改则县约 220Km(其中 160Km 为国道)，矿区往西北约 120Km 与

安多-狮泉河国道相接。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9.02 16,489.67 

负债总额 8,278.59 17,884.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7,449.57 -1,394.82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774.98 -1,36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7.04 -8,3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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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的公司持有矿权情况 

目前阿里锂源全资子公司革吉县锂业开发有限公司已获得采矿权证。（采矿

许可证号：C5400002021046220151725；有效期限：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9 年

4 月 2 日；矿区面积：24.549 平方公里；开采矿种：硼矿、锂、钾；开采规模：

20 万吨/年。） 

8、资源储量情况 

根据 2021 年 11 月《西藏自治区革吉县捌千错盐湖硼锂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及西藏自治区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就以上报告出具的评审

意见所述如下：西藏自治区革吉县捌千错盐湖矿区硼锂钾矿保有资源储量（以丰

水期地表卤水保有资源量、浅藏卤水孔隙度及固体硼矿保有资源量统计）硼

（B2O3）15.1 万吨、锂（LiCl）18.6 万吨、钾（KCl）41.5 万吨。丰水期地表卤

水品位：硼（B2O3）平均品位 1367.94mg/L；锂（LiCl）平均品位 2153.86mg/L；

钾（KCl）平均品位 0.45%。浅藏卤水孔隙度品位：硼（B2O3）平均品位

1005.14mg/L；锂（LiCl）平均品位 1038.53mg/L；钾（KCl）平均品位 0.23%。 

9、标的公司其他信息 

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阿里锂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 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阿里锂源以 2022 年 0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了评估，所有者权益评估值为 206,665.66 万元为参考依据，经各方友好协商增

持 15%股权价款为 2.0204 亿元人民币。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依据明确合

理，符合公允的市场价格，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 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的人事变动计划安排。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

金。 

六、 股权增持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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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增持方）：西藏金藏圆锂业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乙方 1、乙方 2 和乙方 3 统称为“乙方” 

乙方 1：加布 

乙方 2：刘燕 

乙方 3：柳拓 

丙方（目标公司）：西藏阿里锂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2、股权增持协议的主要内容 

2.1 基本情况介绍 

2.1.1 甲方为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股份”）全资子公司，

持有目标公司 51%股权。 

2.1.2 乙方 1 持有目标公司 3.1%股权，乙方 2 持有目标公司 23.4%股权，乙

方 3 持有目标公司 22.5%股权。 

2.1.3 本次甲方增持目标公司股权是基于实施金圆股份《二次腾飞战略规划

纲要》的需要，坚持“以新能源材料产业为核心发展目标”、“加快盐湖提锂项

目开发建设与外延式拓展锂资源产业链”等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所需。而目标公

司主要从事盐湖卤水锂、钾、硼等资源的勘查和开发，业务前景良好，增持目标

公司股权符合公司战略布局重点。 

2.1.4 各方已就由甲方收购乙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49%股权一事达成了一

致，且均同意分两步完成收购，先通过现金方式收购 15%股权，剩余 34%股权

另行约定收购方式。 

2.1.5 为进一步明确各方具体的权利义务，现就甲方增持目标公司股权事项

进行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2.2 股权增持份额 

甲方通过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5%股权，其中乙方 1 转让份额

为 3.1%股权，乙方 2 转让份额为 6.067%股权，乙方 3 转让份额为 5.833%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66%股权，剩余股东持有 34%股权。 

2.3 股权交易价款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2022】第 01-1037 号，目标公司的股权估值为 206,665.66 万元。经甲乙双方协



 8 

商一致，确定目标公司 49%股权对应的估值为 6.6 亿元人民币，甲方对应增持 15%

股权价款为 2.0204 亿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贰亿零贰佰零肆万圆整）。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税费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2.4 付款安排 

2.4.1 第一笔：协议签订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 5000 万元人民币（大

写：人民币伍仟万圆整）。 

2.4.2 第二笔：完成目标公司 15%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5 个工作日内，

支付 5204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伍仟贰佰零肆万圆整）。 

2.4.3 第三笔：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1 亿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

亿圆整）。 

2.5 其他特别约定 

2.5.1 乙方承诺放弃本次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由甲方增持目标公司

15%的股权； 

2.5.2 甲方增持持有目标公司 66%股权后，实际享有 100%分红权，本协议签

署之日起即时生效。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承诺放弃目标公司所有的分红权

利，同时甲方同意乙方不再承担目标公司项目建设与运营的资金投入义务。对此，

目标公司亦无任何异议。 

2.6 后续收购计划 

针对目标公司剩余的 34%股权，甲方承诺将在双方商定的合适时机发起新的

增持方案予以全部收购，增持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进行换股、现金收购等。

该 34%股权将以本次同等估值定价交易（即交易价为 4.5796 亿元人民币），具

体增持方案届时另行商定。 

2.7 违约责任 

各方应当严格信守约定，依约履行本协议的全部义务。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相关约定，则视为构成违约。违约方需除了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利益以及相应的资金占有利息）外，还需向

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此外，违约方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以上

权利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公证费、保全费、保函费、交通费等。 

2.8 协议生效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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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经金圆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企

业法人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自然人股东需本人签字生

效。 

七、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加强公司在锂资源权益的战略储备，也为了更好加快推进西

藏捌千错项目建设以及投产，有利于公司实施新能源战略规划，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八、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子公司签署股权增持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合理性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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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签

署股权增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蒋茂卓                   艾玮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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